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  
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環保事項  

 
目的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發表《香港電力
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並邀請市民在二零零

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提交對諮詢文件的意見。諮詢文件的詳

情載於經濟發展及勞工局所擬備的另一份文件，該文件已傳

閱給議員。本討論文件告知委員，政府對電力行業的環保政

策及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環保事項。  
 
 
背景  
 
2 .  政府十分關注空氣污染問題。除了致力在本地實行多種
減排及控污措施外，政府自二零零二年開始與廣東省政府合

作，以二零一零年為目標，大幅削減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區
域內四種主要空氣污染物，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

懸浮粒子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3 .  香港的空氣污染源可分為流動及固定污染源兩大類。前
者主要是汽車廢氣，而後者則以發電廠的排放物為主。在汽

車方面，近年實施的石油氣的士及小巴計劃已有效地改善本

地的空氣質素。政府會繼續收緊汽車的排放標準，鼓勵和促

使汽車使用較環保的燃料及技術。至於其他流動污染源 (如輪
船及飛機 )，雖然它們佔排放總量的比重較低，但政府仍會繼
續探討有效的減排措施，以減少這類污染源的排放量。  
 
4 .  發 電 廠 是 本 港 最 大 的 排 放 源 ， 佔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總 量 的
92%，以及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總量的一半 (見下
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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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排放源組合成分  
 

佔 2004年排放總量的比率 (%) 
源頭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  
懸浮粒子  

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  

發電  92.3 48.5 50.8 0.9 
路面運輸  0.1 26.6 24.9 16.8 
水上運輸  4.0 17.1 6.0 0.7 
其他  3.6 7.8 18.3 81.6 

 
 
5 .  由於發電廠近兩年較多使用煤，導致排放物增加，因而
抵銷了很多其他減排措施的成效。從下文表 2 可見，本港二
氧化硫排放總量近年不降反升。表 3 清楚顯示，本港發電廠
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與本港市區的二氧化硫濃度息息相關。有

見及此，政府已要求電力公司減排，以達到二零一零年的減

排目標。由於減排項目需時籌劃和實行，環境保護署早於二

零零三年已向兩家電力公司清楚指出減排目標，並表明根據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發出指明工序牌照 (牌照 )時，會逐步
收緊排放總量上限，以達到二零一零年的減排目標。  
  
 表 2︰香港各類污染物的排放量  
 

 1997年  
排放量  
(公噸 ) 

2004年  
排放量  
(公噸 ) 

1997至 2004年  
排放量的變動  

2010年的  
減排目標  

二氧化硫  6 4  5 0 0  9 4  8 0 0  + 4 7 %  - 4 0 %  
氮氧化物  1 1 0  0 0 0  9 2  5 0 0  - 1 6 %  - 2 0 %  
可 吸 入 懸

浮粒子  
1 1  2 0 0  8  0 4 0  - 2 8 %  - 5 5 %  

揮 發 性 有

機化合物  
5 4  4 0 0  4 1  9 0 0  - 2 3 %  -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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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港發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與市區二氧化硫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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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 )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 )目前
的減排建議如下－  
 

 
減排措施  用日期  減排效率  

(註 1) 
(百分比 ) 

減少排放二氧化硫：  
為兩台 350 兆瓦燃煤發
電 機 組 加 裝 煙 氣 脫 硫 裝

置  
 

 
分 別 於 2009 年
7 月 和 2010 年
4 月 用  

 
9 0 %  

減少排放氮氧化物：  
為兩台 350 兆瓦燃煤發
電 機 組 加 裝 低 氮 氧 化 物

燃燒器  

 
分 別 於 2009 年
7 月 和 2010 年
4 月 用  
 

 
6 0 %  

港燈  

風力發電：  
安 裝 一 台 0 .8 兆 瓦 風 力
發電機組  
 

 
2006 年 2 月 用  

 
約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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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措施  用日期  減排效率  

(註 1) 
(百分比 ) 

增加天然氣發電：  
(1 )  安裝一台 300 兆瓦
燃 氣 聯 合 循 環 渦 輪

發電機組  
( 2 )  安裝另一台 300 兆
瓦 燃 氣 聯 合 循 環 渦

輪發電機組  
 

 
2006 年 5 月 用  
 

 
懸浮粒子和

二氧化硫︰

> 9 0 %；  
氮氧化物 :  

> 8 0 %  

減少排放二氧化硫：  
為四台 677 兆瓦燃煤發
電 機 組 加 裝 煙 氣 脫 硫 裝

置 (註 3 )  

 
分 別 於 2009 年
第四季、 2010 年
第四季、 2011 年
第 一 和 第 四 季 

用  
 

 
9 0 %  

減少排放氮氧化物：  
為四台 677 兆瓦燃煤發
電 機 組 加 裝 選 擇 性 催 化

還原器 (註 3 )  

 
分 別 於 2009 年
第四季、 2010 年
第四季、 2011 年
第 一 和 第 四 季 

用  
 

 
8 0 %  

風力發電：  
安 裝 一 台 約 0 .8 兆 瓦 風
力渦輪機組  

 
預 計 在 2007 至
2008 年 用  
 

 
約 1 0 0 %  

中電  

增加天然氣發電：  
(1 )  用 兩 台 312 .5 兆
瓦 燃 氣 聯 合 循 環 渦

輪發電機組  
( 2 )  興 建 液 化 天 然 氣 接
收站 (註 4 )  

 

 
分 別 於 2005 和
2006 年 用 ( 註
2 )  
2010 至 2 0 1 1 年  

 
懸浮粒子和

二氧化硫︰

> 9 0 %；  
氮氧化物︰

> 8 0 %  

 

 
(註 1) 與具有相同發電量和裝有高效率靜電除塵器的燃煤發電機組比較 

(註 2) 須有充足的天然氣供應，才有助減少排放量 

(註 3)   中電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就減排加裝計劃，提交環境影響評估（環

評）研究概要的申請。環保署其後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發出環評研

究概要。迄今中電尚未呈交環評報告。 

(註 4)   中電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就其在香港建造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建議提

交環評研究概要的申請。環保署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就該項申請發出環評

研究概要。迄今中電尚未呈交環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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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現時港燈和中電的加裝減排裝置建議，不足以令兩電在
二零一零年或之前符合改善本港及珠三角空氣質素的減排目

標 。 兩 電 已 獲 明 確 告 知 ， 當 局 對 他 們 財 政 計 劃 之 審 議 或 批

准，不代表亦不得被視為政府認為或接納他們的減排項目，

足以符合當局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續發牌照時可能訂

立的排放上限規定。為符合二零一零年的預定排放上限，兩

電須採取其他措施，例如加快推行現有的減排工程計劃、提

高發電燃料中天然氣對煤的比率、減少向內地輸電，以及參

加排污交易等。  
 
 
對電力行業的環保政策  
 
8 .  政府對電力公司的環保政策一向清晰明確－  

 
(a )  電力公司須按《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要求，以最好
的切實可行的減排方法，同時提高發電廠的營運效

率，並增加燃燒和發電效率；  
 
(b)  電力公司現存的燃煤發電機組，必須使用低硫燃煤；  
 
(c )  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已再沒有批准興建新的燃煤發電
機組；  

 
(d)  任何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向電力公司發出或續
發的牌照，均會訂定排放總量上限；以及  

 
(e )  電力公司須積極考慮採用最有效的經濟工具 (包括排
污交易 )，以達致減排目標。  

 
 
諮詢文件所載的環保措施  
 
9 .  為 了 全 面 推 行 上 述 按 《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制 定 的 政
策，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中表示，在訂立二

零零八年以後電力市場的新管制計劃時，政府會要求電力公

司必須裝置有效的減排設施，並以達致訂立的排放水平作為

發牌的首要條件。政府又會謀求方案，盡量避免由用戶承擔

安裝減排設施的開支，以免加重市民的電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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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為了保障市民健康和推動可持續發展，政府在《香港電
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提出下列建議：  
 
減排措施  
 
11 .  我們建議推行下列措施，以減少發電廠的排放量－  

 
(a )  將電力公司所有固定資產的准許回報率，與他們能否
達到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發出的牌照中所定下

的排放總量上限掛，若他們未能達標則扣減他們的

准許回報率。同樣地，我們會給予電力公司經濟誘

因，透過“獎勵”形式，鼓勵他們致力減排，以達致

低於牌照訂下的排放上限；  
 
(b)  為減排設施提供一個最低的投資回報率 (即低於所有
其他資產 )，以盡量避免由用戶承擔減排裝置的開支
及加重市民的電費負擔；以及  

 
(c )  給予電力公司經濟誘因，改善他們在能源效益及節約
能源方面的表現，衡量指標會包括用電需求管理 (如
能源審計 )、節約能源的推廣及所節省的能源等。我
們會根據訂下的表現目標，對電力公司的實際表現作

出評估。電力公司就此所獲得的“得益”應與用戶分

享。  
 
可再生能源  
 
12 .  政府致力在本港發展可再生能源，以期進一步改善本港
的空氣質素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可再生能源 (包括風力、
太陽能和廢物轉化能源 )，提供了燃燒化石燃料以外的其他可
行方法。在考慮過本地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條件後，我們已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政府頒布的《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

中訂下目標，使可再生能源在二零一二年或之前佔本港總電

力能源需求的 1%至 2%。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亦公布了我們
擬在二零零八年以後電力市場的新管制計劃內要求兩電使用

再生能源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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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我們在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建議推行下列措施，以推廣
使用可再生能源—  

 
(a )  為可再生能源基建提供較高的投資回報率 (即高於所
有其他資產 )，作為給予電力公司的經濟誘因；   

 
(b)  在電力公司達到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時給予“獎
勵” ;   

 
(c )  為可再生能源用戶接駁電網以取得後備電源制訂標準
安排；以及徵求電力公司的同意，把這項安排擴展至

適用於 200 千瓦以上容量的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並
豁免可再生能源用戶接駁電網時需要繳交的行政費

用；  
 
(d)  徵求電力公司的同意，開放其電網給採用可再生能源
的發電設施接駁使用，並為這些設施提供接駁及供電

予其電網的安排；以及  
 
(e )  有關落實可再生能源用戶及發電設施的接駁和使用電
網事宜，應由電網使用者與電力公司進行商討。政府

會因應需要及當任何一方提出要求時，提供協助，包

括協助達致彼此同意的電網收費。  
 
 
未來路向  
 
14 .  請委員備悉政府對電力行業的環保政策和第二階段諮詢
文件所建議的環保措施。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六年三月  
 

  


